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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共八章五十五条，包括总则、评估专业人员、评估机构
、评估程序、行业协会、监督管理、法律责任和附则等内容，是我国资产评估行业的首
部基本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的通过将规范资产评估行业的发展，对推
进评估行业依法执业、依法管理、健康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同时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
决定性作用提供重要保障，为经济发展提质增量，从而更好地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
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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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四十六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
（2016年7月2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      

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第二十三条 委托人应当与评估机构订立委托合同，约定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委托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向评估机构支付费用，不得索要、收受或者变相索要、收受回
扣。
委托人应当对其提供的权属证明、财务会计信息和其他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合法性
负责。
第二十四条 对受理的评估业务，评估机构应当指定至少两名评估专业人员承办。
委托人有权要求与相关当事人及评估对象有利害关系的评估专业人员回避。
第二十五条 评估专业人员应当根据评估业务具体情况，对评估对象进行现场调查，收集
权属证明、财务会计信息和其他资料并进行核查验证、分析整理，作为评估的依据。
第二十六条 评估专业人员应当恰当选择评估方法，除依据评估执业准则只能选择一种评
估方法的外，应当选择两种以上评估方法，经综合分析，形成评估结论，编制评估报告
。
评估机构应当对评估报告进行内部审核。
第二十七条
评估报告应当由至少两名承办该项业务的评估专业人员签名并加盖评估机构印章。
评估机构及其评估专业人员对其出具的评估报告依法承担责任。
委托人不得串通、唆使评估机构或者评估专业人员出具虚假评估报告。



第二十八条 评估机构开展法定评估业务，应当指定至少两名相应专业类别的评估师承办
，评估报告应当由至少两名承办该项业务的评估师签名并加盖评估机构印章。
第二十九条
评估档案的保存期限不少于十五年，属于法定评估业务的，保存期限不少于三十年。
第三十条 委托人对评估报告有异议的，可以要求评估机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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